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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陪审团制度的起源

（一）陪审团制度在英国

一般认为英国是现代陪审团制度的发源地。但英国的陪审

团制度并非土生土长，而是从法兰克移植。法兰克的一些封建

君主为了巩固王室权力，发张了一种调查程序，即召开若干熟

悉情况的地方人士，宣誓证实有关古代王室的权力，以削弱诸

侯的势力。诺曼征服后，这种制度被带到英国。1166 年，亨利

二世颁布了《克拉灵顿诏令》，将陪审制度正式确定下来。它

规定，发生刑事案件后，必须由熟悉案件情况的 12 名陪审员向

法院控告，并证实案件事实。这就是所谓的起诉陪审团，即大

陪审团。1352 年，爱德华三世下令禁止起诉陪审团参与审判，

要求另设一个 12 人的陪审团进行实体审理。这就是通常说的小

陪审团。至此，英国出现了两个陪审团：大陪审团负责起诉，

决定是否对嫌疑犯做出起诉；小陪审团负责审理，决定被告是

否有罪。大小两个陪审团在英国共存了几百年，并以此构成英

国陪审制的重要特色之一。

（二）陪审团制度在美国

陪审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是在美国。由于美国和英国历史

上的特殊亲缘关系 , 美国对英国的陪审制学得特别到位 , 并且美

国在移植英国陪审制度的同时进行了改造 , 使陪审制度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壮大 , 这使普通法系国家审判制度和大陆法系国家

审判制度产生了巨大差异。美国宪法第七条修正案原则规定了

陪审制度。在诉讼中，原告、被告都可以提出陪审团审判的要求，

陪审团分为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大陪审团只适用于刑事案件，

其主要职责和权力是决定是否起诉。小陪审团在刑事诉讼中通

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决定嫌疑人是否有罪，在民事诉讼中决

定是否赔偿。

二，陪审员制度的功能

（一）陪审团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审团被美国看成是捍卫自由的堡垒，陪审团制度通过二

种方式捍卫公民自由：

英国法官法官德夫林勋爵称赞说：“由陪审团审判不仅是

实现公正的手段，它还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①潘恩赞扬说：

“在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陪审委员团就是一个共和国，一个从

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法官团体”，陪审制度是人权的伟大的而

又几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垒 。②一方面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分享

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另一方面美国

认为陪审团保障公民自由不仅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来实现，而且

陪审团审理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来实现。陪审团

制度传入美国后，它作为民间法律组织与另一民间法律组织——

律师职业团体是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是产生权利、公正及合

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③ 。

（二）陪审团审判提升审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

1、组成成员的人民性

陪审团在古英语中的解释至少是一组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

自己的同辈，所以 17、18 世纪和 19 世纪时英国人受同一阶级

的人们的审判，如一个有世袭爵位的人被指控犯罪，他有权由

从上院选出来的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判，否则，就不由陪审

团审判。但美国被认为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世袭爵位，不

具备属于陪审团成员的专有资格。因此，如果说英国那时陪审

团还有阶级性，那么自美国独立时，美国陪审团就具有了超越

阶级的人民性。

2、组成人数的人民性

从数量上说，人民总是代表多数，也只有多数才能代表人民。

而合议庭一般人数较少，如我国民事诉讼中合议庭一般由三人

组成，刑事诉讼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组成，司法实践中

多是三人，而美国陪审团一般由 12 组成，是我国合议庭组成的

二倍甚至四倍。陪审团人数的众多性使其不易腐败，正如凯文

所言，要影响甚至收买 12 个人，比影响甚至收买 1 个人要困难

得多。人数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

美国的陪审团负责事实审，判决实行多数同意制度，即 12

名陪审员的多数意见作为陪审团的裁决，相对于法官的裁决，

更有人民性，这是因为是陪审团裁决是人数众多人的裁决。

（三）陪审团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

英国的陪审团制度和法国等国的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制度，

只有司法功能，但在美国，陪审团制度除司法功能外，还有造

法功能。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既然陪审团作出不顾法律的裁

判，该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该怀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

陪审团有时就是正规法律的批评的和间接的法律改革者。这种

思想在辛格审判中已经凸现，殖民地陪审团不顾法律作出了约

翰 . 彼得 . 辛格无罪的判决，就在此时产生了有关后来宪法第一

条修正案的想法，主要是陪审团希望这成为他们的法律。所以

陪审团确实有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惊人力量④。陪审团制度

实现了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不仅是案件的审判者，而且是法

律本身的审判者。

三，陪审团制度对中国陪审制度的影响

我国现行的陪审制，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没有

美国陪审制那样古老的渊源和悠久的历史，在几十年的运行过

程中尚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缺陷。要完善我国的陪审制，

真正达到陪审制度的设计目标，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有益启

示，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

（一）加强立法工作，把陪审制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加以

规定

加强对陪审制立法的重视和规范，把陪审制作为一项宪法

性权利加以规定，对陪审员的资格、条件、选任程序、案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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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采购合同
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为实现采购任务，

而利用财政资金依法定方式、程序与供应商之间签订的以货物、
工程和服务的购买、租赁、委托、雇佣等为主要内容，明确相
互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政府采购是围绕采购合同展开的 , 
其救济也必然基于合同而展开，合同也是当事人双方履行权利
义务、受损方寻求救济的依据。那么，政府采购的合同的性质
究竟是什么，就成了政府采购供应商合法权益救济的前提问题。
因此，从性质上给予政府采购合同一个准确的定性，直接关系
到政府采购合同中双方责任性质的认定、违约赔偿及权利救济
问题，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合同的效用，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二、政府采购合同性质争议浅析
就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 , 历来存在着争议 , 学界主要有三种

观点 : 民事合同说、行政合同说、混合说。接下来，本文将对
这三种学说进行陈述分析。

（一）民事合同说

所谓民事合同说，即以为政府采购合同是民事合同，在政府
采购合同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力义务平等，合同的订立是基
于市场竞争机制，合同内容以等价有偿和平等互利为基础。①

（二）行政合同说

所谓行政合同说，即认为即使政府采购行为具有民事行为
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行为，它本质上属于行政
行为的范畴，具有行政行为的许多性质，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合
同行为②该学说认为：政府采购作为一种公共经济行为，具有政

用范围、陪审员的权责等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为陪审制有效

运行提供一个法律上的支持。

（二）明确陪审员的权力职责

对于陪审员的权力职责，我国并没有一个很明晰的规定，

这也是导致陪审员陪而不审、制度流于形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

因。我国的法院组织和诉讼法中规定：陪审员在执行任务时，

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力。这句话概括性的赋予了陪审员一切审

判权力，却不像美国陪审制那样对陪审员和法官有明确的职责

分工。建立陪审制，就是给公民一个合法的政治参与途径，保

障司法公平和公正，同时达到一个普及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功

能。对陪审员和法官而言，必须要给对方行使的权力一个明确

的定位，而不是二者有同等的权力，这样就失去了陪审的意义。

有专家认为，我国至少要明确陪审员有三项专属的权力：事实

认定中对证明标准的把握；既定法律的理解与推理；法律适用

中的自由裁量权。这三项权力是把陪审员假设为一个理性人，

更多的是依据理性标准而非法律专业知识来划定的，对陪审员

的个人能力和自身素质而言，也更有可能来行使这些权力，从

而真正行使陪审员的职责。

（三）建立人民陪审员保障机制

一是素质保障。要对人民陪审员定期进行培训，进行文化

和普法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二是人身保障。关系网的

存在使得对陪审员的利诱和打击报复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规定

对人民陪审员打击报复的，应视同对司法人员的打击报复，予

以制裁，以保护人民陪审员的人身安全。三是物质保障。人民

陪审员在执行陪审任务时，原单位不得以人民陪审员执行陪审

任务、没有按正常工作时间工作为由降低其待遇，以解决陪审

员的后顾之忧。

（四）强化功能与制度的互动。

美国陪审团的功能是通过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而且美国

陪审团的功能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逐渐产生的，一旦产生了某

种功能，美国就设计相应的制度或者完善与功能伴生的制度来

保障功能的实现。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应当注

意功能与制度的和谐，而且我国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不是自然演

进型，而是人为推进型，因此，应当事先明确我国司法审判制

度应当到达什么样的功能，因功能而设计制度，以制度保障功能。

四，结语

陪审制作为美国司法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已经存在了 200

多年，反映了美国公众对美国式民主的基石——独立的司法系

统的信任。美国陪审制在制度上设计的多重价值性，让我们不

得不承认，它是司法诉讼中制约审判权、防止审判权滥用的有

效机制，它是抑制司法擅断、增强司法社会公信力的制度机制，

它是向公民普及法律意识、增强公民政治道德的重要途径。我

国没有陪审制的悠久历史传统和经验，没有美国社会那么成熟

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借鉴美国陪

审制的成功经验来解决我们司法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及改革过程

中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应当吸收其精华部分为我所用，来完善

我国的陪审制度，真正发挥人民陪审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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